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003號

原      告  林琪評    住○○市○○區○○街00巷0弄0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李國正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7月2日高

市交裁字第32-BYCB10225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本件係屬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稱

交通裁決事件，且事證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

經言詞辯論逕行裁判。

貳、爭訟概要：

一、事實：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

輛)，於民國113年5月16日19時16分許，騎至高雄市○○區

○○○路000號之人行道，經警員查獲而依法對其攔查，惟

原告見狀旋即駕車離開現場，為警認有「行駛人行道」、

「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

行為。

二、程序歷程：經警於113年5月16日填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掌電

字第BYCB10225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原

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即移送被告處理。而原告已於應到

案日期前到案聽候裁決。惟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

原告有本件違規行為，於113年7月2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45條第1項第6款、第60條第1項、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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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

處理細則)第41條、第43條、第44條等規定，開立交裁字第3

2-BYCB10225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決書)，裁處原告「罰

鍰新臺幣(下同)1萬0,600元，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並應參

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主文第2項關於罰鍰及駕駛執照逾

期不繳納、繳送部分，嗣經被告重新審查後已撤銷)。原告

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於上開時日行駛於該路段，因想到必須先前往加油站加

油而迴轉，迴轉前並無看到有員警在該路段稽查，而迴轉後

雖有聽到後方似乎有追趕聲，但因背向故無察覺及明確的接

收到員警的攔停止令，且正值下班時間車水馬龍，對員警是

否有鳴笛並不知曉，因此駛離現場。自員警密錄器影像推

斷，員警於原告行進時應該在騎樓内，且原告與員警應該相

距有約20公尺，當下原告並沒看見員警，現場應該也無停車

受檢告示牌，原告並無未查知是員警要求停車受檢，絕無不

服稽查而逃逸之事實等語。

二、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肆、被告答辯略以：

一、檢視採證影片，員警站立於原告車輛左前方示意原告停車受

檢，依一般經驗法則應可當場確認員警係要攔查原告車輛，

而非原告所稱未看到有員警在該路稽查。原告駕駛車輛當時

即知員警正對其實施攔檢，原告因恐見罰故而刻意閃躲並加

速離去，其主觀上確有拒絕接受稽查之故意，要屬明確。被

告據以裁處，洵無不合等語。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處罰條例：

  ㈠第45條第1項第6款規定：

　　汽車駕駛人，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00元以上1,8

00元以下罰鍰:六、駕車行駛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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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第3條第3款規定：

　　人行道：係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行人

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㈢第60條第1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

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

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1萬元

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

  ㈣第7條第1項規定：

　　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違規紀錄，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之。

  ㈤第4條第2項規定：

　　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遵

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

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之指揮。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第1項第6款規定：

　　機車行駛之車道，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駛；無標誌或標

線者，依下列規定行駛:六、不得在人行道行駛。

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陸、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爭執其並未看見有員警

實施攔檢稽查之外，其餘兩造均不爭執，並有原舉發通知

單、原處分裁決書、送達證書、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3年5月28日高市警交執字第

11371111300號函、113年7月31日高市警交執字第113716666

00號函暨檢送之光碟、舉發照片、職務報告、行向示意圖、

申訴書等件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41至65頁)，堪認為真實。

二、本院依據下列各情，認定原告有「行駛人行道」、「違反處

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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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且原處分裁決書裁處結果，並無不當違法，說明如下：

  ㈠經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影像，勘驗結果如下：　　

  ⒈檔案名稱「2024_0516_191647_430」：

　　影片時間:2024/05/16

　①19:18:44- 兩名員警站立於騎樓外值勤，員警甲朝向右側人

行道看查(截圖1)，員警乙對員警甲說「你站近一點，你站

第一個好了」。

　②19:18:48- 現場突然發出一聲哨音，畫面中原告車輛騎上人

行道，原告頭部看向騎樓方向(截圖2)。

　③19:18:49- 原告車輛騎上騎樓。從畫面可見人行道至騎樓

處，現場僅有原告車輛(截圖3)。

　④19:18:50- 原告續往騎樓行駛，龍頭似準備迴轉，此於員警

乙快步走向原告欲攔查，員警乙與原告相對距離如截圖所示

(截圖4)。

　⑤19:18:51- 員警乙自騎樓跑出，員警甲手持指揮棒對原告喊

叫「機車、機車738.... 」，原告車輛已在騎樓完成迴轉，

原告與員警乙相對距離如截圖所示(截圖5標示) 。

　⑥19:18:52- 員警甲手持指揮棒衝進畫面朝向原告攔查，原告

騎乘於機車上，頭部朝左後方看向員警甲處(截圖6標示) 。

　⑦19:18:53- 員警甲持續對原告喊叫，員警甲繼續跑向原告，

原告隨即自騎樓加速騎出，且有略為閃過員警甲之行駛動

作，原告與員警甲相對距離如截圖所示(截圖7)。

　⑧19:18:54- 員警甲繼續追，現場依舊有喊叫原告的聲音，原

告仍迅速駛離人行道，員警甲追至原告車輛後方(截圖8)。

　⑨19:18:55- 原告加速駛離現場(截圖9)。

  ㈡檔案名稱「2024_0516_192019_017」：

    影片時間:2024/05/16

  ①19:21:39-影片出現哨音，前方原告車輛騎到騎樓處(截圖1

0)。

  ②19:21:40至45- 員警甲自人行道跑向原告，一路喊「重機73

8 ……，拒檢逃逸」、「738 ，拒檢逃逸」，直至原告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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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離現場為止。於43秒處，原告頭部朝向左後方看，正是員

警甲所處方位( 截圖11) 。

    以上有本院勘驗筆錄暨截圖翻拍照片等件附卷可參(參見本

院卷第74至75、79至89頁)。

　  依上開勘驗結果及照片，可察原告有騎乘系爭機車在人行道

上行駛之違規行為，而其行駛在人行道至騎樓期間，該處僅

有原告車輛及員警甲、乙，且員警均身穿制服，於近距離對

原告吹哨後，又手持指揮棒朝向原告喊叫上開言語，原告於

此期間亦有往員警所在之處察看等情。另查緝時間雖為夜

間，然因現場騎樓內店家面對騎樓一側為全面落地玻璃門

窗，燈光自玻璃門窗透射逸出，與騎樓上方設置之多項燈具

互相映照，使該處騎樓甚為明亮，視野良好。綜合上開各

情，原告已有行駛人行道之違反處罰條例之違規行為，其行

駛至人行道及騎樓之際，與查緝警員距離甚近，客觀上應可

聽聞警員吹哨聲。再依現場環境亦無明顯妨礙視野之虞，亦

堪認其往員警所在之處察看時，應已察見穿著制服之警員對

其為上開言行。而員警上開快步走向原告並手持指揮棒朝原

告喊叫之言行，一般人依據社會生活經驗，應可明確知悉警

員係欲對其執行攔查勤務之意。查原告為智識正常成年人，

於察見員警時已有行駛在人行道之違規行為，已如前述，其

依員警上開言行，對於員警係為對其為攔查行為一情，主觀

上應有所悉，卻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因此，原告確有

「行駛人行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

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事實，應堪認定。

　㈡再查，原告考領有駕駛執照，對於上述規定應有認知，本應

注意該作為義務，卻疏未注意，而為本件違規行為，其主觀

上至少具有過失，亦可認定。從而，原告已該當處罰條例第

45條第1項第6款、第60條第1項規定之處罰要件。原處分裁

決書據以裁處，洵屬有據，且裁處結果符合該項規定授權之

範圍，又係裁處最低罰鍰，核無裁量違法之情。

三、對原告主張不採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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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雖主張其當時僅聽聞有人喊叫，並未聽聞吹哨聲、未察

見警察手持指揮棒等節。惟查，於影像時間19:18:48，可聽

聞現場突然發出一聲哨音，業經本院勘驗如前，斯時原告距

離警員約不到2棟房子面向道路寬度之距離，有截圖2在卷可

考(參見本院卷第79頁)，推估原告與警員應相距不到10公尺

許，原告主張並未聽聞哨音，顯與常情有悖，難認屬實。更

何況原告在能見度甚佳之騎樓迴轉時，確有回頭察看手持指

揮棒對其追趕喊叫之警員，有截圖6附卷可佐(參見本院卷第

83頁)，自上開所示警員穿著、配備等外觀，亦可清楚辨識

其等為於執行勤務之警察人員。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均無可

信之基礎，而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確有「行駛人行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

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事實，被告依法

裁處，核其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均無不當違法，原告訴請撤

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捌、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之攻防方法、陳述及

    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玖、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規

定，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法　官　黃姿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

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

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

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

以裁定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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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葉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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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003號
原      告  林琪評    住○○市○○區○○街00巷0弄0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李國正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7月2日高市交裁字第32-BYCB10225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本件係屬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稱交通裁決事件，且事證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行裁判。
貳、爭訟概要：
一、事實：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3年5月16日19時16分許，騎至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人行道，經警員查獲而依法對其攔查，惟原告見狀旋即駕車離開現場，為警認有「行駛人行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
二、程序歷程：經警於113年5月16日填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掌電字第BYCB10225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原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即移送被告處理。而原告已於應到案日期前到案聽候裁決。惟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原告有本件違規行為，於113年7月2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45條第1項第6款、第60條第1項、第24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41條、第43條、第44條等規定，開立交裁字第32-BYCB10225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0,600元，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主文第2項關於罰鍰及駕駛執照逾期不繳納、繳送部分，嗣經被告重新審查後已撤銷)。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於上開時日行駛於該路段，因想到必須先前往加油站加油而迴轉，迴轉前並無看到有員警在該路段稽查，而迴轉後雖有聽到後方似乎有追趕聲，但因背向故無察覺及明確的接收到員警的攔停止令，且正值下班時間車水馬龍，對員警是否有鳴笛並不知曉，因此駛離現場。自員警密錄器影像推斷，員警於原告行進時應該在騎樓内，且原告與員警應該相距有約20公尺，當下原告並沒看見員警，現場應該也無停車受檢告示牌，原告並無未查知是員警要求停車受檢，絕無不服稽查而逃逸之事實等語。
二、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肆、被告答辯略以：
一、檢視採證影片，員警站立於原告車輛左前方示意原告停車受檢，依一般經驗法則應可當場確認員警係要攔查原告車輛，而非原告所稱未看到有員警在該路稽查。原告駕駛車輛當時即知員警正對其實施攔檢，原告因恐見罰故而刻意閃躲並加速離去，其主觀上確有拒絕接受稽查之故意，要屬明確。被告據以裁處，洵無不合等語。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處罰條例：
  ㈠第45條第1項第6款規定：
　　汽車駕駛人，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鍰:六、駕車行駛人行道。
  ㈡第3條第3款規定：
　　人行道：係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㈢第60條第1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
  ㈣第7條第1項規定：
　　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違規紀錄，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之。
  ㈤第4條第2項規定：
　　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第1項第6款規定：
　　機車行駛之車道，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駛；無標誌或標線者，依下列規定行駛:六、不得在人行道行駛。
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陸、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爭執其並未看見有員警實施攔檢稽查之外，其餘兩造均不爭執，並有原舉發通知單、原處分裁決書、送達證書、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3年5月28日高市警交執字第11371111300號函、113年7月31日高市警交執字第11371666600號函暨檢送之光碟、舉發照片、職務報告、行向示意圖、申訴書等件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41至65頁)，堪認為真實。
二、本院依據下列各情，認定原告有「行駛人行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事實，且原處分裁決書裁處結果，並無不當違法，說明如下：
  ㈠經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影像，勘驗結果如下：　　
  ⒈檔案名稱「2024_0516_191647_430」：
　　影片時間:2024/05/16
　①19:18:44- 兩名員警站立於騎樓外值勤，員警甲朝向右側人行道看查(截圖1)，員警乙對員警甲說「你站近一點，你站第一個好了」。
　②19:18:48- 現場突然發出一聲哨音，畫面中原告車輛騎上人行道，原告頭部看向騎樓方向(截圖2)。
　③19:18:49- 原告車輛騎上騎樓。從畫面可見人行道至騎樓處，現場僅有原告車輛(截圖3)。
　④19:18:50- 原告續往騎樓行駛，龍頭似準備迴轉，此於員警乙快步走向原告欲攔查，員警乙與原告相對距離如截圖所示(截圖4)。
　⑤19:18:51- 員警乙自騎樓跑出，員警甲手持指揮棒對原告喊叫「機車、機車738.... 」，原告車輛已在騎樓完成迴轉，原告與員警乙相對距離如截圖所示(截圖5標示) 。
　⑥19:18:52- 員警甲手持指揮棒衝進畫面朝向原告攔查，原告騎乘於機車上，頭部朝左後方看向員警甲處(截圖6標示) 。
　⑦19:18:53- 員警甲持續對原告喊叫，員警甲繼續跑向原告，原告隨即自騎樓加速騎出，且有略為閃過員警甲之行駛動作，原告與員警甲相對距離如截圖所示(截圖7)。
　⑧19:18:54- 員警甲繼續追，現場依舊有喊叫原告的聲音，原告仍迅速駛離人行道，員警甲追至原告車輛後方(截圖8)。
　⑨19:18:55- 原告加速駛離現場(截圖9)。
  ㈡檔案名稱「2024_0516_192019_017」：
    影片時間:2024/05/16
  ①19:21:39-影片出現哨音，前方原告車輛騎到騎樓處(截圖10)。
  ②19:21:40至45- 員警甲自人行道跑向原告，一路喊「重機738 ……，拒檢逃逸」、「738 ，拒檢逃逸」，直至原告車輛駛離現場為止。於43秒處，原告頭部朝向左後方看，正是員警甲所處方位( 截圖11) 。
    以上有本院勘驗筆錄暨截圖翻拍照片等件附卷可參(參見本院卷第74至75、79至89頁)。
　  依上開勘驗結果及照片，可察原告有騎乘系爭機車在人行道上行駛之違規行為，而其行駛在人行道至騎樓期間，該處僅有原告車輛及員警甲、乙，且員警均身穿制服，於近距離對原告吹哨後，又手持指揮棒朝向原告喊叫上開言語，原告於此期間亦有往員警所在之處察看等情。另查緝時間雖為夜間，然因現場騎樓內店家面對騎樓一側為全面落地玻璃門窗，燈光自玻璃門窗透射逸出，與騎樓上方設置之多項燈具互相映照，使該處騎樓甚為明亮，視野良好。綜合上開各情，原告已有行駛人行道之違反處罰條例之違規行為，其行駛至人行道及騎樓之際，與查緝警員距離甚近，客觀上應可聽聞警員吹哨聲。再依現場環境亦無明顯妨礙視野之虞，亦堪認其往員警所在之處察看時，應已察見穿著制服之警員對其為上開言行。而員警上開快步走向原告並手持指揮棒朝原告喊叫之言行，一般人依據社會生活經驗，應可明確知悉警員係欲對其執行攔查勤務之意。查原告為智識正常成年人，於察見員警時已有行駛在人行道之違規行為，已如前述，其依員警上開言行，對於員警係為對其為攔查行為一情，主觀上應有所悉，卻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因此，原告確有「行駛人行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事實，應堪認定。
　㈡再查，原告考領有駕駛執照，對於上述規定應有認知，本應注意該作為義務，卻疏未注意，而為本件違規行為，其主觀上至少具有過失，亦可認定。從而，原告已該當處罰條例第45條第1項第6款、第60條第1項規定之處罰要件。原處分裁決書據以裁處，洵屬有據，且裁處結果符合該項規定授權之範圍，又係裁處最低罰鍰，核無裁量違法之情。
三、對原告主張不採之說明：　　
　　原告雖主張其當時僅聽聞有人喊叫，並未聽聞吹哨聲、未察見警察手持指揮棒等節。惟查，於影像時間19:18:48，可聽聞現場突然發出一聲哨音，業經本院勘驗如前，斯時原告距離警員約不到2棟房子面向道路寬度之距離，有截圖2在卷可考(參見本院卷第79頁)，推估原告與警員應相距不到10公尺許，原告主張並未聽聞哨音，顯與常情有悖，難認屬實。更何況原告在能見度甚佳之騎樓迴轉時，確有回頭察看手持指揮棒對其追趕喊叫之警員，有截圖6附卷可佐(參見本院卷第83頁)，自上開所示警員穿著、配備等外觀，亦可清楚辨識其等為於執行勤務之警察人員。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均無可信之基礎，而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確有「行駛人行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事實，被告依法裁處，核其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均無不當違法，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捌、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之攻防方法、陳述及
    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玖、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規定，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法　官　黃姿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葉宗鑫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003號
原      告  林琪評    住○○市○○區○○街00巷0弄0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李國正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7月2日高
市交裁字第32-BYCB10225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本件係屬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稱
    交通裁決事件，且事證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
    經言詞辯論逕行裁判。
貳、爭訟概要：
一、事實：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
    輛)，於民國113年5月16日19時16分許，騎至高雄市○○區○○○
    路000號之人行道，經警員查獲而依法對其攔查，惟原告見
    狀旋即駕車離開現場，為警認有「行駛人行道」、「違反處
    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
二、程序歷程：經警於113年5月16日填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掌電
    字第BYCB10225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原
    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即移送被告處理。而原告已於應到
    案日期前到案聽候裁決。惟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
    原告有本件違規行為，於113年7月2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45條第1項第6款、第60條第1項、第2
    4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
    處理細則)第41條、第43條、第44條等規定，開立交裁字第3
    2-BYCB10225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決書)，裁處原告「罰
    鍰新臺幣(下同)1萬0,600元，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並應參
    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主文第2項關於罰鍰及駕駛執照逾
    期不繳納、繳送部分，嗣經被告重新審查後已撤銷)。原告
    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於上開時日行駛於該路段，因想到必須先前往加油站加
    油而迴轉，迴轉前並無看到有員警在該路段稽查，而迴轉後
    雖有聽到後方似乎有追趕聲，但因背向故無察覺及明確的接
    收到員警的攔停止令，且正值下班時間車水馬龍，對員警是
    否有鳴笛並不知曉，因此駛離現場。自員警密錄器影像推斷
    ，員警於原告行進時應該在騎樓内，且原告與員警應該相距
    有約20公尺，當下原告並沒看見員警，現場應該也無停車受
    檢告示牌，原告並無未查知是員警要求停車受檢，絕無不服
    稽查而逃逸之事實等語。
二、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肆、被告答辯略以：
一、檢視採證影片，員警站立於原告車輛左前方示意原告停車受
    檢，依一般經驗法則應可當場確認員警係要攔查原告車輛，
    而非原告所稱未看到有員警在該路稽查。原告駕駛車輛當時
    即知員警正對其實施攔檢，原告因恐見罰故而刻意閃躲並加
    速離去，其主觀上確有拒絕接受稽查之故意，要屬明確。被
    告據以裁處，洵無不合等語。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處罰條例：
  ㈠第45條第1項第6款規定：
　　汽車駕駛人，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00元以上1,8
    00元以下罰鍰:六、駕車行駛人行道。
  ㈡第3條第3款規定：
　　人行道：係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行人
    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㈢第60條第1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
    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
    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1萬元
    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
  ㈣第7條第1項規定：
　　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違規紀錄，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之。
  ㈤第4條第2項規定：
　　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遵
    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
    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之指揮。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第1項第6款規定：
　　機車行駛之車道，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駛；無標誌或標
    線者，依下列規定行駛:六、不得在人行道行駛。
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陸、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爭執其並未看見有員警
    實施攔檢稽查之外，其餘兩造均不爭執，並有原舉發通知單
    、原處分裁決書、送達證書、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3年5月28日高市警交執字第11
    371111300號函、113年7月31日高市警交執字第11371666600
    號函暨檢送之光碟、舉發照片、職務報告、行向示意圖、申
    訴書等件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41至65頁)，堪認為真實。
二、本院依據下列各情，認定原告有「行駛人行道」、「違反處
    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事實
    ，且原處分裁決書裁處結果，並無不當違法，說明如下：
  ㈠經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影像，勘驗結果如下：　　
  ⒈檔案名稱「2024_0516_191647_430」：
　　影片時間:2024/05/16
　①19:18:44- 兩名員警站立於騎樓外值勤，員警甲朝向右側人
    行道看查(截圖1)，員警乙對員警甲說「你站近一點，你站
    第一個好了」。
　②19:18:48- 現場突然發出一聲哨音，畫面中原告車輛騎上人
    行道，原告頭部看向騎樓方向(截圖2)。
　③19:18:49- 原告車輛騎上騎樓。從畫面可見人行道至騎樓處
    ，現場僅有原告車輛(截圖3)。
　④19:18:50- 原告續往騎樓行駛，龍頭似準備迴轉，此於員警
    乙快步走向原告欲攔查，員警乙與原告相對距離如截圖所示
    (截圖4)。
　⑤19:18:51- 員警乙自騎樓跑出，員警甲手持指揮棒對原告喊
    叫「機車、機車738.... 」，原告車輛已在騎樓完成迴轉，
    原告與員警乙相對距離如截圖所示(截圖5標示) 。
　⑥19:18:52- 員警甲手持指揮棒衝進畫面朝向原告攔查，原告
    騎乘於機車上，頭部朝左後方看向員警甲處(截圖6標示) 。
　⑦19:18:53- 員警甲持續對原告喊叫，員警甲繼續跑向原告，
    原告隨即自騎樓加速騎出，且有略為閃過員警甲之行駛動作
    ，原告與員警甲相對距離如截圖所示(截圖7)。
　⑧19:18:54- 員警甲繼續追，現場依舊有喊叫原告的聲音，原
    告仍迅速駛離人行道，員警甲追至原告車輛後方(截圖8)。
　⑨19:18:55- 原告加速駛離現場(截圖9)。
  ㈡檔案名稱「2024_0516_192019_017」：
    影片時間:2024/05/16
  ①19:21:39-影片出現哨音，前方原告車輛騎到騎樓處(截圖10)
    。
  ②19:21:40至45- 員警甲自人行道跑向原告，一路喊「重機738
     ……，拒檢逃逸」、「738 ，拒檢逃逸」，直至原告車輛駛
    離現場為止。於43秒處，原告頭部朝向左後方看，正是員警
    甲所處方位( 截圖11) 。
    以上有本院勘驗筆錄暨截圖翻拍照片等件附卷可參(參見本
    院卷第74至75、79至89頁)。
　  依上開勘驗結果及照片，可察原告有騎乘系爭機車在人行道
    上行駛之違規行為，而其行駛在人行道至騎樓期間，該處僅
    有原告車輛及員警甲、乙，且員警均身穿制服，於近距離對
    原告吹哨後，又手持指揮棒朝向原告喊叫上開言語，原告於
    此期間亦有往員警所在之處察看等情。另查緝時間雖為夜間
    ，然因現場騎樓內店家面對騎樓一側為全面落地玻璃門窗，
    燈光自玻璃門窗透射逸出，與騎樓上方設置之多項燈具互相
    映照，使該處騎樓甚為明亮，視野良好。綜合上開各情，原
    告已有行駛人行道之違反處罰條例之違規行為，其行駛至人
    行道及騎樓之際，與查緝警員距離甚近，客觀上應可聽聞警
    員吹哨聲。再依現場環境亦無明顯妨礙視野之虞，亦堪認其
    往員警所在之處察看時，應已察見穿著制服之警員對其為上
    開言行。而員警上開快步走向原告並手持指揮棒朝原告喊叫
    之言行，一般人依據社會生活經驗，應可明確知悉警員係欲
    對其執行攔查勤務之意。查原告為智識正常成年人，於察見
    員警時已有行駛在人行道之違規行為，已如前述，其依員警
    上開言行，對於員警係為對其為攔查行為一情，主觀上應有
    所悉，卻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因此，原告確有「行駛
    人行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
    逸」之違規行為事實，應堪認定。
　㈡再查，原告考領有駕駛執照，對於上述規定應有認知，本應
    注意該作為義務，卻疏未注意，而為本件違規行為，其主觀
    上至少具有過失，亦可認定。從而，原告已該當處罰條例第
    45條第1項第6款、第60條第1項規定之處罰要件。原處分裁
    決書據以裁處，洵屬有據，且裁處結果符合該項規定授權之
    範圍，又係裁處最低罰鍰，核無裁量違法之情。
三、對原告主張不採之說明：　　
　　原告雖主張其當時僅聽聞有人喊叫，並未聽聞吹哨聲、未察
    見警察手持指揮棒等節。惟查，於影像時間19:18:48，可聽
    聞現場突然發出一聲哨音，業經本院勘驗如前，斯時原告距
    離警員約不到2棟房子面向道路寬度之距離，有截圖2在卷可
    考(參見本院卷第79頁)，推估原告與警員應相距不到10公尺
    許，原告主張並未聽聞哨音，顯與常情有悖，難認屬實。更
    何況原告在能見度甚佳之騎樓迴轉時，確有回頭察看手持指
    揮棒對其追趕喊叫之警員，有截圖6附卷可佐(參見本院卷第
    83頁)，自上開所示警員穿著、配備等外觀，亦可清楚辨識
    其等為於執行勤務之警察人員。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均無可
    信之基礎，而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確有「行駛人行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
    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事實，被告依法
    裁處，核其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均無不當違法，原告訴請撤
    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捌、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之攻防方法、陳述及
    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玖、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規定
    ，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法　官　黃姿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
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
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
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
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
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葉宗鑫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003號
原      告  林琪評    住○○市○○區○○街00巷0弄0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李國正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7月2日高市交裁字第32-BYCB10225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本件係屬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稱交通裁決事件，且事證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行裁判。
貳、爭訟概要：
一、事實：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3年5月16日19時16分許，騎至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人行道，經警員查獲而依法對其攔查，惟原告見狀旋即駕車離開現場，為警認有「行駛人行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
二、程序歷程：經警於113年5月16日填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掌電字第BYCB10225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原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即移送被告處理。而原告已於應到案日期前到案聽候裁決。惟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原告有本件違規行為，於113年7月2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45條第1項第6款、第60條第1項、第24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41條、第43條、第44條等規定，開立交裁字第32-BYCB10225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0,600元，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主文第2項關於罰鍰及駕駛執照逾期不繳納、繳送部分，嗣經被告重新審查後已撤銷)。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於上開時日行駛於該路段，因想到必須先前往加油站加油而迴轉，迴轉前並無看到有員警在該路段稽查，而迴轉後雖有聽到後方似乎有追趕聲，但因背向故無察覺及明確的接收到員警的攔停止令，且正值下班時間車水馬龍，對員警是否有鳴笛並不知曉，因此駛離現場。自員警密錄器影像推斷，員警於原告行進時應該在騎樓内，且原告與員警應該相距有約20公尺，當下原告並沒看見員警，現場應該也無停車受檢告示牌，原告並無未查知是員警要求停車受檢，絕無不服稽查而逃逸之事實等語。
二、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肆、被告答辯略以：
一、檢視採證影片，員警站立於原告車輛左前方示意原告停車受檢，依一般經驗法則應可當場確認員警係要攔查原告車輛，而非原告所稱未看到有員警在該路稽查。原告駕駛車輛當時即知員警正對其實施攔檢，原告因恐見罰故而刻意閃躲並加速離去，其主觀上確有拒絕接受稽查之故意，要屬明確。被告據以裁處，洵無不合等語。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處罰條例：
  ㈠第45條第1項第6款規定：
　　汽車駕駛人，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鍰:六、駕車行駛人行道。
  ㈡第3條第3款規定：
　　人行道：係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㈢第60條第1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
  ㈣第7條第1項規定：
　　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違規紀錄，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之。
  ㈤第4條第2項規定：
　　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第1項第6款規定：
　　機車行駛之車道，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駛；無標誌或標線者，依下列規定行駛:六、不得在人行道行駛。
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陸、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爭執其並未看見有員警實施攔檢稽查之外，其餘兩造均不爭執，並有原舉發通知單、原處分裁決書、送達證書、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3年5月28日高市警交執字第11371111300號函、113年7月31日高市警交執字第11371666600號函暨檢送之光碟、舉發照片、職務報告、行向示意圖、申訴書等件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41至65頁)，堪認為真實。
二、本院依據下列各情，認定原告有「行駛人行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事實，且原處分裁決書裁處結果，並無不當違法，說明如下：
  ㈠經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影像，勘驗結果如下：　　
  ⒈檔案名稱「2024_0516_191647_430」：
　　影片時間:2024/05/16
　①19:18:44- 兩名員警站立於騎樓外值勤，員警甲朝向右側人行道看查(截圖1)，員警乙對員警甲說「你站近一點，你站第一個好了」。
　②19:18:48- 現場突然發出一聲哨音，畫面中原告車輛騎上人行道，原告頭部看向騎樓方向(截圖2)。
　③19:18:49- 原告車輛騎上騎樓。從畫面可見人行道至騎樓處，現場僅有原告車輛(截圖3)。
　④19:18:50- 原告續往騎樓行駛，龍頭似準備迴轉，此於員警乙快步走向原告欲攔查，員警乙與原告相對距離如截圖所示(截圖4)。
　⑤19:18:51- 員警乙自騎樓跑出，員警甲手持指揮棒對原告喊叫「機車、機車738.... 」，原告車輛已在騎樓完成迴轉，原告與員警乙相對距離如截圖所示(截圖5標示) 。
　⑥19:18:52- 員警甲手持指揮棒衝進畫面朝向原告攔查，原告騎乘於機車上，頭部朝左後方看向員警甲處(截圖6標示) 。
　⑦19:18:53- 員警甲持續對原告喊叫，員警甲繼續跑向原告，原告隨即自騎樓加速騎出，且有略為閃過員警甲之行駛動作，原告與員警甲相對距離如截圖所示(截圖7)。
　⑧19:18:54- 員警甲繼續追，現場依舊有喊叫原告的聲音，原告仍迅速駛離人行道，員警甲追至原告車輛後方(截圖8)。
　⑨19:18:55- 原告加速駛離現場(截圖9)。
  ㈡檔案名稱「2024_0516_192019_017」：
    影片時間:2024/05/16
  ①19:21:39-影片出現哨音，前方原告車輛騎到騎樓處(截圖10)。
  ②19:21:40至45- 員警甲自人行道跑向原告，一路喊「重機738 ……，拒檢逃逸」、「738 ，拒檢逃逸」，直至原告車輛駛離現場為止。於43秒處，原告頭部朝向左後方看，正是員警甲所處方位( 截圖11) 。
    以上有本院勘驗筆錄暨截圖翻拍照片等件附卷可參(參見本院卷第74至75、79至89頁)。
　  依上開勘驗結果及照片，可察原告有騎乘系爭機車在人行道上行駛之違規行為，而其行駛在人行道至騎樓期間，該處僅有原告車輛及員警甲、乙，且員警均身穿制服，於近距離對原告吹哨後，又手持指揮棒朝向原告喊叫上開言語，原告於此期間亦有往員警所在之處察看等情。另查緝時間雖為夜間，然因現場騎樓內店家面對騎樓一側為全面落地玻璃門窗，燈光自玻璃門窗透射逸出，與騎樓上方設置之多項燈具互相映照，使該處騎樓甚為明亮，視野良好。綜合上開各情，原告已有行駛人行道之違反處罰條例之違規行為，其行駛至人行道及騎樓之際，與查緝警員距離甚近，客觀上應可聽聞警員吹哨聲。再依現場環境亦無明顯妨礙視野之虞，亦堪認其往員警所在之處察看時，應已察見穿著制服之警員對其為上開言行。而員警上開快步走向原告並手持指揮棒朝原告喊叫之言行，一般人依據社會生活經驗，應可明確知悉警員係欲對其執行攔查勤務之意。查原告為智識正常成年人，於察見員警時已有行駛在人行道之違規行為，已如前述，其依員警上開言行，對於員警係為對其為攔查行為一情，主觀上應有所悉，卻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因此，原告確有「行駛人行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事實，應堪認定。
　㈡再查，原告考領有駕駛執照，對於上述規定應有認知，本應注意該作為義務，卻疏未注意，而為本件違規行為，其主觀上至少具有過失，亦可認定。從而，原告已該當處罰條例第45條第1項第6款、第60條第1項規定之處罰要件。原處分裁決書據以裁處，洵屬有據，且裁處結果符合該項規定授權之範圍，又係裁處最低罰鍰，核無裁量違法之情。
三、對原告主張不採之說明：　　
　　原告雖主張其當時僅聽聞有人喊叫，並未聽聞吹哨聲、未察見警察手持指揮棒等節。惟查，於影像時間19:18:48，可聽聞現場突然發出一聲哨音，業經本院勘驗如前，斯時原告距離警員約不到2棟房子面向道路寬度之距離，有截圖2在卷可考(參見本院卷第79頁)，推估原告與警員應相距不到10公尺許，原告主張並未聽聞哨音，顯與常情有悖，難認屬實。更何況原告在能見度甚佳之騎樓迴轉時，確有回頭察看手持指揮棒對其追趕喊叫之警員，有截圖6附卷可佐(參見本院卷第83頁)，自上開所示警員穿著、配備等外觀，亦可清楚辨識其等為於執行勤務之警察人員。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均無可信之基礎，而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確有「行駛人行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事實，被告依法裁處，核其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均無不當違法，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捌、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之攻防方法、陳述及
    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玖、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規定，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法　官　黃姿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葉宗鑫



